
  

 

漁船船主

仲介機構得以國
內客船、飛機或
專車方式接駁大
陸船員往返通航
港口及暫置場所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政府或漁業署

1.大陸船員接駁往返通航港

口及暫置場所間，需向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申

請許可。

2.臺灣地區漁船船主所僱大

陸船員由金門小三通方

式接駁來臺者，需向漁

業署申請許可。

航警局或港口海岸巡
防機關

查驗大陸船員來臺許可
證、識別證、大通證或

其他證件。

仲介機構

1.應全程派管理人員隨行管

理並負管理之責。
2.搭乘客船、飛機接駁者，

應事先購置船票、機票。
3.搭乘飛機接駁者，需確認
接駁機場航警局已收到通
報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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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介機構

直航客船開航、大

陸船員來臺或送返

三日前，檢具：

1.接駁申請書。

2.接駁名冊。

3.辦理送返者，並

附送返通報單。

註：本流程圖所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係指受僱漁船船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。

申請大陸船員接
駁往返通航港口
及暫置場所許可

接駁許可

通報(傳真)經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或漁業署核章
之接駁申請書及接駁名冊

委託

大陸船員來臺後以國內客船、飛機或專車接駁往返暫置場
所及通航港口流程圖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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